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 证券研究报告 

 

2025 年 02 月 10 日 

电气设备行业 
 

上网电量全面进入市场交易，促进新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行业点评 

     
 事件： 

2025 年 2 月 9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

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推动新能源上网电价全面由市场形成；2、

建立支持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价格结算机制；3、区分存量和增量项目分类

施策。 

 风光发电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 

《通知》明确新能源项目（风电、太阳能发电，下同）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

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新能源项目可报量报价参与交

易，也可接受市场形成的价格。《通知》要求完善现货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

适当放宽现货市场限价，具体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制定并适时调

整，同时健全中长期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 

 建立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确保市场合理稳定预期 

《通知》提出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后，在市场外建立差价结算的机制。

对纳入机制的电量，当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机制电价时给予差价补偿，高于机

制电价时扣除差价。通过“多退少补”的差价结算方式，让企业能够有合理稳

定的预期，从而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机制电价、电量规模、执行期限等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电力运行主管部门等明确，结

算费用纳入当地系统运行费用。 

 明确新老项目划分标准，保持存量项目平稳运营 

《通知》规定存量项目和增量项目以 2025 年 6 月 1 日为节点划分： 

1、2025 年 6 月 1 日以前投产的存量项目，通过开展差价结算，实现电价等

与现行政策妥善衔接。电量规模衔接现行具有保障性质的相关政策，机制电

价按现行价格政策执行，不高于当地煤电基准价。享有财政补贴的新能源项

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内的补贴标准按照原有规定执行； 

2、2025 年 6 月 1 日及以后投产的增量项目，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根据国家

明确的各地新能源发展目标完成情况等动态调整，机制电价由各地通过市场

化竞价方式确定。 

 国内风光装机短期或将迎来抢装需求，电价机制理顺有助于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认为，新能源电量入市交易为大势所趋，将为行业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近年来，国内风电、光伏行业取得跨越式发展，由于风力和光伏发电具

有随机性、波动性、间歇性的特点，电网在消纳能力和稳定性方面面临着更

为严峻的考验。新能源入市交易后，将公平承担电力系统调节成本，各类电

源在电力系统中的价值将得到更充分体现，更好引导新能源与调节电源、电

网协调发展，助力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新型电力系统，从而为新能源行业长

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 风险提示：风电光伏装机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国际贸易摩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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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指数一年走势 

 
 

相关报告  
《储能海风景气上行，电网设备稳定增

长》202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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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 规定，诚通证

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 R3（中风险），适用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 C3、C4、C5

的普通投资者。若您为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低于 C3 的普通投资者，请勿阅读、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

中的任何信息。  

若因适当性不匹配，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登记为注册分析师，认真审慎、专业严

谨、独立客观的出具本报告并对报告内容和观点负责。 

分析师的薪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

接的联系。  

 

投资评级说明  

诚通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 未来 6－12 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  

中性： 未来 6－12 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基本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持平。  

回避： 未来 6－12 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诚通证券公司评级体系：强烈推荐、推荐、中性、回避  

强烈推荐：未来 6－12 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 20%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推荐：未来 6－12 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 5%－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未来 6－12 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幅度介于-5%－5%。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未来 6－12 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 5%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

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免责声明  

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由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证券）供其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使用，诚通证券

无需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诚通证券客户的，属于机密材料，只有诚通证券客户才能

参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诚通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本报告所载的全部内容只供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议，并非作为买卖、认购证券或其它金

融工具的邀请或保证。诚通证券根据公开资料或信息客观、公正地撰写本报告，但不保证该公开资料或信息内容的

准确性或完整性。客户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诚通证券不需要采取任何行

动以确保本报告涉及的内容适合于客户。诚通证券建议客户如有任何疑问应当咨询证券投资顾问并独自进行投资判

断。本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内容适合客户，本报告不构成给予客户个人咨询建议。  

本报告所载内容反映的是诚通证券在发表本报告当日的判断，诚通证券可能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内容不一致

或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但诚通证券没有义务和责任去及时更新本报告涉及的内容并通知客户。诚通证券不对因客户

使用本报告而导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对于浏览过程中可能涉及的诚通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诚通证券不对其内容负责。链接网站的内容

不构成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客户需自行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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